
 

 

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权责清单 

类

别 

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

名称 
子项编码 

子项

名称 
职权依据 

实施对

象 

其

他

共

同

审

批

部

门 

下放/委

托权限 

下

放/

委

托

范

围 

对应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及 

监督方式 
备注 

行

政 

许

可 

1 77309492630100635000441900 

文物保

护单位

建设控

制地带

内的建

设工程

设计方

案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28 号修订）第十八

条。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个

人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查看及评审：组织专家现场查

看，并召开评审会。 

4.决定：对符合文物保护要求及有关

规定的出具同意文件，不符合文物保

护要求及有关规定的出具不同意的书

面说明文件。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应履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 77309492630100636000441900 

文物保

护单位

文物保

护工程

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2015 年修正）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2.《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

（2003 年文化部令第 26 号）

第十条。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个

人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查看及评审：组织专家现场查

看，并召开评审会。 

4.决定：对符合文物保护要求及有关

规定的出具同意文件，不符合文物保

护要求及有关规定的出具不同意的书

面说明文件。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应履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3 77309492630100640000441900 

非国有

文物收

藏单位

和其他

单位借

用国有

文物收

藏单位

馆藏文

物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28 号修订）第四十

条。 

非国有文

物收藏单

位和其他

单位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决定：对符合文物保护要求及有关

规定的出具同意文件，不符合文物保

护要求及有关规定的出具不同意的书

面说明文件。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应履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4 77309492630100656000441900 

对未核

定为文

物保护

单位的

不可移

动文物

进行修

缮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28 号修订）第二十

一条。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个

人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查看及评审：组织专家现场查

看，并召开评审会。 

4.决定：对符合文物保护要求及有关

规定的出具同意文件，不符合文物保

护要求及有关规定的出具不同意的书

面说明文件。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应履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5 77309492630100802000441900 

省内报

刊在本

市设立

新闻单

位驻地

方机构

审批（广

州、深圳

除外）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12

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

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

定》（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71

号）。 

3.《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管理

办法（试行）》（2016 年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 11号）

第七、八、九、十、十一、十

二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年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

（第一批）》（2012 年粤府令

第 169 号）。 

报纸、新

闻性期刊

出版单位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申请资料 5 个工作

日内对内容进行审核。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相关证件，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6 77309492630100839000441900 

乡、镇广

播电视

站设立

审批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国务院令第 228 号）第十五

条。 

2.《广播电视站审批管理暂行

规定》（2004 年广电总局令第

32 号）第五条。 

3.《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

“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批复》

（国函〔2012〕177 号）。 

乡、镇政

府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相关文件，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7 77309492630100824000441900 

卫星地

面接收

设施安

装服务

许可证

审核 

77309492630100824001441900 

《卫星

地面接

收设施

安装服

务许可

证》（新

证）审核 

1.《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管理规定》（1993 年国务院

令第 129 号）第三条。 

2.《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2009

年广电总局令第 60 号）第四

条、第七条、第八条。 

3.《广东省第一批扩大县级政

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05

年粤府令第 98 号）。 

事业单

位、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和设备。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审批，不符合条件的申

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

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7 77309492630100824000441900 

卫星地

面接收

设施安

装服务

许可证

审核 

77309492630100824002441900 

《卫星

地面接

收设施

安装服

务许可

证》（换

发）审核 

1.《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管理规定》（1993 年国务院

令第 129 号）第三条。 

2.《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2009

年广电总局令第 60 号）第四

条、第七条、第八条。 

3.《广东省第一批扩大县级政

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05

年粤府令第 98 号）。 

事业单

位、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和设备。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审批，不符合条件的申

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

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7 77309492630100824000441900 

卫星地

面接收

设施安

装服务

许可证

审核 

77309492630100824003441900 

《卫星

地面接

收设施

安装服

务许可

证》（注

销）审核 

1.《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管理规定》（1993 年国务院

令第 129 号）第三条。 

2.《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2009

年广电总局令第 60 号）第四

条、第七条、第八条。 

3.《广东省第一批扩大县级政

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05

年粤府令第 98 号）。 

事业单

位、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和设备。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审批，不符合条件的申

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

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8 77309492630100659000441900 

文物保

护单位

改变用

途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28 号修订）第二十

三条。 

文物保护

单位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查看及评审：组织专家现场查

看，并召开评审会。 

4.决定：对符合文物保护要求及有关

规定的出具同意文件，不符合文物保

护要求及有关规定的出具不同意的书

面说明文件。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应履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9 77309492630100667000441900 

文物保

护单位

保护范

围内进

行其他

建设工

程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28 号修订）第十五

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实施条例》（2003 年国务院

令第 377 号）第八条。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个

人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查看及评审：组织专家现场查

看，并召开评审会。 

4.决定：对符合文物保护要求及有关

规定的出具同意文件，不符合文物保

护要求及有关规定的出具不同意的书

面说明文件。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应履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10 77309492630100844000441900 

市属及

以下报

纸变更

开版审

批 

    

1.《出版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第

十七条。 

2.《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

年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32 号）

第十八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年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

（第一批）》（2012 年粤府令

第 169 号）。 

报纸出版

单位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申请资料 5 个工作

日内对内容进行审核。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相关证件，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11 77309492630100846000441900 

新闻记

者证发

放审核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12

号）。 

2.《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

（2009 年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44 号）第十二条。 

新闻记者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申请资料 5 个工作

日内对内容进行审核。 

4.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出具审核

意见，不符合条件的退回并书面告知

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12 77309492630100848000441900 

市属及

以下期

刊、报纸

变更刊

期审批 

    

1.《出版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第

十七条。 

2.《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

年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31 号）

第十八条。 

3.《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

年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32 号）

第十七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年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

（第一批）》（2012 年粤府令

第 169 号）。 

报纸、期

刊出版单

位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申请资料 5 个工作

日内对内容进行审核。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相关证件，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13 77309492630100858000441900 

广播电

视转播、

发射台

更改技

术参数

审核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国务院令第 228号）第十八、

十九、二十条。 

2.《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

办法》（2004 年广电总局令第

37 号）第十二条。 

广播电视

转播、发

射台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核，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14 77309492630100865000441900 

电视剧

制作许

可证审

核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国务院令第 228 号）第三十

五条。 

2.《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

理规定》（2004 年广电总局令

第 34 号）第十四条、第二十

七条。 

具有资质

的制作机

构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15 77309492630100871000441900 

无线广

播电视

发射设

备的订

购证明

审核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12

号）。 

2.《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

管理办法》（2004 年广电总局

令第 45 号）第二十条、第二

十三条。 

具有《广

播电视节

目传送业

务经营许

可证（无

线）》、

《广播电

视频率使

用许可

证》的播

出机构或

传输机构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核，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16 77309492630100857000441900 

广播电

台、电视

台、教育

电视台

变更台

名、节目

套数或

者节目

设置范

围审核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国务院令第 228号）第十三、

十八、二十条。 

2.《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

办法》（2004 年广电总局令第

37 号）第七、十二条。 

3.《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12

号）。 

4.《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

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广发

办字〔2003〕1190 号）第八、

十一、十四条。 

广播电视

台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核，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17 77309492630100863000441900 

市、县广

播电台、

电视台、

教育电

视台的

设立审

核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国务院令第 228号）第十一、

十四条。 

2.《广播电台电视台审批管理

办法》（2004 年广电总局令第

37 号）第七、八条。 

当地广播

电视行政

管理部门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核，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18 77309492630100866000441900 

迁建广

播电视

设施审

核 

    

1.《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

（2000 年国务院令第 295 号）

第十八条。 

2.《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

管理办法》（2004 年广电总局

令第 45 号）第三十条。 

3.《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

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

年粤府令第 161 号）。 

辖区内依

法设立的

广播电视

台、站（包

括有线广

播电视

台、站）

和广播电

视传输网

的设施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和设备。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核，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19 77309492630100867000441900 

开办广

播电台

调频广

播、多工

广播业

务审核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12

号）。 

2.《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

管理办法》（2004 年广电总局

令第 45 号）第十二条。 

经国家广

电总局批

准设立的

广播电视

播出机

构、传输

机构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核，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0 77309492630100815000441900 

从事出

版物发

行业务

及其变

更事项

审批 

    

1.《出版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第

三十五、三十七条。 

2.《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

（2016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商务部令第 10 号）第

三、七、八、九、十四、十五、

十九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事业单

位、企业、

社会组

织、个人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设立申请 10 个工作

日内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查，验收

设立场地和正版出版物数量。 

4.决定：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申请单位

颁发《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不符合

条件的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

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包括出

版物批

发和零

售业务

（含音

像制品、

电子出

版物）。

新华书

店、外文

书店除

外。 



 

 

行

政 

许

可 

21 77309492630100803000441900 

从事印

刷经营

活动及

其变更

事项审

批（出版

物印刷

经营活

动除外） 

77309492630100803001441900 

从事包

装装潢

印刷品

印刷经

营活动

及其变

更事项

审批 

1.《印刷业管理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订）第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

四条。 

2.《出版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第

三十一条。 

3.《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

行规定》（2001 年新闻出版总

署令第 15 号）第十一条。 

4.《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04〕16 号）。 

5.《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2〕52 号）。 

6.《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7.《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年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

（第一批）》（2012 年粤府令

第 169 号）。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设立申请 30 个工作

日内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查，验收

设立场地和印刷机器。 

4.决定：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申请单位

颁发《印刷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1 77309492630100803000441900 

从事印

刷经营

活动及

其变更

事项审

批（出版

物印刷

经营活

动除外） 

77309492630100803002441900 

从事其

他印刷

品印刷

经营活

动及其

变更事

项审批 

1.《印刷业管理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订）第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

四条。 

2.《出版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第

三十一条。 

3.《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

行规定》（2001 年新闻出版总

署令第 15 号）第十一条。 

4.《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04〕16 号）。 

5.《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2〕52 号）。 

6.《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7.《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年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

（第一批）》（2012 年粤府令

第 169 号）。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设立申请 30 个工作

日内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查，验收

设立场地和印刷机器。 

4.决定：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申请单位

颁发《印刷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1 77309492630100803000441900 

从事印

刷经营

活动及

其变更

事项审

批（出版

物印刷

经营活

动除外） 

77309492630100803003441900 

从事专

项排版、

制版、装

订印刷

经营活

动及其

变更事

项审批 

1.《印刷业管理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订）第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

四条。 

2.《出版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第

三十一条。 

3.《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

行规定》（2001 年新闻出版总

署令第 15 号）第十一条。 

4.《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04〕16 号）。 

5.《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2〕52 号）。 

6.《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7.《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年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

（第一批）》（2012 年粤府令

第 169 号）。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设立申请 30 个工作

日内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查，验收

设立场地和印刷机器。 

4.决定：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申请单位

颁发《印刷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1 77309492630100803000441900 

从事印

刷经营

活动及

其变更

事项审

批（出版

物印刷

经营活

动除外） 

77309492630100803004441900 

中外合

资、合作

印刷企

业和外

商独资

包装装

潢印刷

企业设

立、变更

审批（出

版物印

刷企业

除外） 

1.《印刷业管理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订）第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

四条。 

2.《出版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第

三十一条。 

3.《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

行规定》（2001 年新闻出版总

署令第 15 号）第十一条。 

4.《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04〕16 号）。 

5.《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2〕52 号）。 

6.《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7.《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年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

（第一批）》（2012 年粤府令

第 169 号）。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设立申请 30 个工作

日内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查，验收

设立场地和印刷机器。 

4.决定：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申请单位

颁发《印刷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2 77309492630100813000441900 

承印加

工境外

一般性

出版物

审批 

    

1.《印刷业管理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订）第

二十一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3.《印刷品承印管理规定》

（2003 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安

部令第 19 号）第十二条。 

印刷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境外出版物样板 5

个工作日内对出版物进行审读。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国外及

港、澳、台出版物来（进）料加工印

件准印证》，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

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3 77309492630100814000441900 

非宗教

内容的

内部资

料性出

版物准

印证核

发（中央

驻粤、省

属范围

除外） 

77309492630100814001441900 

非宗教

内容的

连续性

内部资

料性出

版物准

印证核

发（中央

驻粤、省

属单位

除外） 

1.《印刷业管理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订）第

二十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3.《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

法》（2015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令第 2 号）。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申请资料 5 个工作

日内对内容进行审核。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相关证件，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3 77309492630100814000441900 

非宗教

内容的

内部资

料性出

版物准

印证核

发（中央

驻粤、省

属范围

除外） 

77309492630100814002441900 

非宗教

内容的

一次性

内部资

料性出

版物准

印证核

发（中央

驻粤、省

属单位

除外） 

1.《印刷业管理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订）第

二十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3.《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

法》（2015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令第 2 号）。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申请资料 5 个工作

日内对内容进行审核。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相关证件，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4 77309492630101074000441900 

音像制

作单位

的设立、

变更审

批 

    

1.《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第

十七、十八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企业、个

人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申请资料 5 个工作

日内对内容进行审核，并于 10 个工作

日内现场勘验。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相关证件，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5 77309492630100843000441900 

加工贸

易项下

光盘进

出口审

核 

    

1.《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04〕16 号）。 

2.《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关于决定对

光盘复制有关行政管理事项

进行调整的公告》（2016 年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第 2号）第一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申请资料 5 个工作

日内对内容进行审核。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相关证件，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6 77309492630100826000441900 

设置卫

星地面

接收设

施接收

境内卫

星电视

节目审

批 

    

1.《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管理规定》（1993 年国务院

令第 129 号）第七条、第八条。 

2.《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1994

年广电部令第 11 号）第五条。 

3.《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

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

年粤府令第 161 号）。 

单位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接收设备。 

4.决定：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申请单位

核发《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

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作

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

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7 77309492630100825000441900 

接收卫

星传送

的境外

电视节

目许可

证初审 

    

1.《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管理规定》（1993 年国务院

令第 129 号）第八条。 

2.《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1994

年广电部令第 11 号）第五条。 

3.《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

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

年粤府令第 161 号）。 

机关、事

业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接收设备。 

4.决定：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申请单位

报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8 77309492630100821000441900 

电影放

映单位

设立审

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

促进法》（2016 年）第二十五

条。 

2.《电影管理条例》（2001

年国务院令第 342 号）第三十

八条。  

3.《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

定》（2003 年广电总局、商务

部、文化部令第 21 号）第六

条。 

4.《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2〕52 号）。 

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 

4.决定：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申请单位

核发《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不符

合条件的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

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29 77309492630100828000441900 

广播电

视节目

传送业

务经营

许可证

审核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12

号）。 

2.《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

理办法》（2004 年广电总局令

第 33 号）第十条。 

3.《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2〕52 号）国务院

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

录第 67 项。 

4.《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

管理办法》（2004 年广电总局

令第 45 号）第八、九、十、

十一、二十、十三、十四条。 

1.经广电

总局批准

设立的广

播电视播

出机构； 

2.经广电

总局批准

设立的广

播影视集

团（总台）

及所属机

构； 

3.拥有有

线广播电

视网络经

营权的国

有或国有

控股机

构； 

4.有无线

广播电视

传输覆盖

能力的国

有或国有

控股机

构。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和设备。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30 77309492630100829000441900 

建立有

线广播

电视转

播频道

业务初

审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国务院令第 228 号）第十七

条。 

2.《关于建立有线广播电视频

道审批管理办法》（广发社字

〔1999〕714 号）第十一条。 

3.《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

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

年粤府令第 161 号）。 

经国家广

电总局批

准设立的

广播电视

播出机

构、转播

机构和按

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

总局有关

规定设立

的有线广

播电视

站、广播

电视站等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和设备。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31 77309492630100830000441900 

广播电

视转播、

发射台

的设立

审核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国务院令第 228 号）第十九

条。 

2.《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

管理办法》（2004 年广电总局

令第 45 号）第十三条。 

经国家广

电总局批

准设立的

广播电视

播出机

构、传输

机构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和设备。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32 77309492630100831000441900 

有线广

播电视

站许可

证核发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国务院令第 228 号）第十五

条。 

2.《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

（1990 年广电部令第 2 号）第

六条。 

广播电视

台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和设备。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报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

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33 77309492630100841000441900 

有线广

播电视

传输覆

盖网工

程建设

及验收

审核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国务院令第 228 号）第十七

条、第二十二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年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

（第一批）》（2012 年粤府令

第 169 号）。 

事业单

位、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 

4.决定：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申请单位

同意投入使用，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单

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

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34 77309492630100833000441900 

广播电

视节目

制作经

营许可

证初审 

77309492630100833001441900 

广播电

视节目

制作经

营许可

证（新

证）初审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国务院令第 228 号）第三十

一条。 

2.《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

理规定》（2004 年广电总局令

第 34 号）第八条、第二十七

条。 

3.《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

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

年粤府令第 161 号）。 

社会组

织、事业

单位、企

业（不含

在境内设

立的外商

独资企业

或中外合

资、合作

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 

4.决定：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申请单位

报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34 77309492630100833000441900 

广播电

视节目

制作经

营许可

证初审 

77309492630100833002441900 

广播电

视节目

制作经

营许可

证（载明

事项变

更）初审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

年国务院令第 228 号）第三十

一条。 

2.《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

理规定》（2004 年广电总局令

第 34 号）第八条、第二十七

条。 

3.《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

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

年粤府令第 161 号）。 

已取得

《广播电

视节目制

作经营许

可证》的

企业、事

业单位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 

4.决定：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申请单位

报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单位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35 77309492630100840000441900 

广播电

视视频

点播业

务许可

证（乙

种）审批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2004 年国务院令第 412

号）。 

2.《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

理办法》（2004 年广电总局令

第 35 号）第十二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年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

（第一批）》（2012 年粤府令

第 169 号）。 

事业单

位、企业、

社会组织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

查，验收设立场地。 

4.决定：对符合设立条件的申请单位

核发《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

（乙种）》，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

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

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36 77309492630100645000441900 

设立互

联网上

网服务

营业场

所审批 

    

1.《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管理条例》（2002 年国务院令

第 363 号）第四条。 

2.《广东省文化厅 广东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转发文化

部 工商总局 公安部 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加强执法监督

完善管理政策促进互联网上

网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

通知 》（粤文市〔2015〕87

号）第二条。 

3.《广东省文化厅 广东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转发文化

部 工商总局 公安部 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加强执法监督 

完善管理政策 促进互联网上

网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

通知 》（粤文市〔2015〕87

号）第二条。 

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受理发证申请后组织两

名（或以上）工作人员实地勘查，重

点勘查与中学、小学周围的距离、计

算机台数和场地面积。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网络文

化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作出

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37 77309492630100646000441900 

举办营

业性演

出审批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666 号，2016 修订

版）第十三、十四、十五条。 

2.《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

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

定》（国发〔2013〕19 号）。 

3.《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营业性

演出核准书》或《涉外营业性演出备

案证明》，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批

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38 77309492630100647000441900 

设立娱

乐场所

审批 

    

1.《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666 号，2016 修订

版）第九条。  

2.《国务院关于在内地对香

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暂时调整

有关行政审批和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的决定》（国发〔2016〕

32 号）。 

3.《<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

议九》（2012 年）。 

4.《<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

议九》（2012 年）。 

5.文化部关于实施《<内地与

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和《<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

九》有关事项的通知（文市函

〔2012〕1916 号）。 

6.《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7.《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

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

广州、深圳市实施的决定》。 

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现场核查：受理发证申请后组织两

名（或以上）工作人员实地勘查，重

点勘查与中学、小学周围的距离、是

否商住楼和场地面积等。 

3.公示听证：在申请地点显眼处张贴

公示，收集群众意见，期限为 10 个工

作日，公示期满后举行听证，邀请相

关部门代表参加提出意见和建议。 

4.受理责任：验场、公示、听证后，

出具行政指导意见书或不予受理通知

书。5、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娱

乐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作出

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39 77309492630100648000441900 

文艺表

演团体

设立审

批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666 号，2016 修订

版）第七条。 

2.《<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

议九》（2012 年）。 

3.《<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

议九》（2012 年）。 

4.文化部关于实施《<内地与

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和《<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

九》有关事项的通知（文市函

〔2012〕1916 号）。 

5.《文化部关于落实“先照后

证”改进文化市场行政审批工

作的通知》（文市函〔2015〕

627 号）。 

6.《文化部关于落实“先照后

证”改进文化市场行政审批工

作的通知》（文市函〔2015〕

627 号）。 

7.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14号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片区管委会实施的第一批

省级管理事项目录》（2015

年 7 月 16 日）。 

企业、社

会组织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营业性

演出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

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40 77309492630100658000441900 

设立演

出经纪

机构审

批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666 号，2016 修订

版）第六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3.《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

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

年粤府令第 161 号）。 

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营业性

演出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

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行

政 

许

可 

41 77309492630100876000441900 

承印加

工境外

包装装

潢和其

他印刷

品备案

核准 

    

1.《印刷业管理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76 号修订）第

二十九、三十四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

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第 142 号）。 

印刷企业   全部权限 

各镇

街、

松山

湖 

1.受理前责任：依法编制并公布办事

指南、业务手册，明确办理流程、时

限，做好宣传引导和咨询服务。 

2.受理责任：审核申请材料，出具受

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3.现场核查：收到境外包装装潢和其

他印刷品备案样板即时对样板进行审

查。 

4.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包装装

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来（进）料加

工备案表》，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

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问责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监察法》第

四十五、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九

条；2.《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第十九条、二十一

条、二十三条、二

十五条；3.《行政

许可法》第七十

二、七十三、七十

四、七十五条；4.

其他问责依据。 

2.监督方式：市纪

委派驻市文广新

局纪检组，

0769-22837722。 

  

 


